
 

 
—1—

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

南团发〔2015〕41号 

 

关于满泽阳、李岚峰同学职务聘任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聘任 满泽阳、李岚峰同学为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（聘期

一年，试用期三个月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

2015 年 11 月 2日  


